
附件 5 

证书制作、核发、管理技术要求 

（一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

址意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乡

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应加盖本单位公章，同时将复印件存档备

查；审查意见一式三份，一份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留存、两份

交付申请单位。结合“数字政府”改革有关要求，鼓励有条

件的市（县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探索核发电子证照等服务。 

（二）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

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必须统

一编号。编号数字共 15 位，前 6 位数号码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》（详见民政部网站 www.mca.gov.cn）

执行，7-10 位数号码代表证书发放年份，11-15 位数号码

代表证书发放序号。 

（三）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附图，明确为

含建设项目拟选地点四至范围的城乡规划图、地形图，原则

上要求比例尺为 1:2000（线性工程比例尺视项目具体情况

而定），并加盖核发部门公章。 

（四）省自然资源厅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、
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乡村建设规划

许可证不安排统一印刷，不指定印刷机构，由各地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自行组织印刷，依法做好证书管理。 



（五）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

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必须严

格按照《通知》附件版式以 1:1 比例印刷，可登陆省自然

资源厅网站自行下载 jpg 格式的图片文件。 

 


